
廣播事務管理局新聞公告  

廣播事務管理局 (廣管局 )今日就二零一二年三月各事項

的審議結果作出公布：  

 

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 

     廣管局在二零一二年三月批准了香港博網有限

公司 (香港博網 )交還其「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牌照」

的申請，生效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六月八日。廣管局知悉，

牌照的交還是基於香港博網被清盤。現時，香港共有二

十八家「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」持牌機構，為香港

的酒店提供電視節目服務。  

 

本地收費電視服務牌照  

       廣管局按照電訊盈科媒體有限公司 (電盈媒體 )

的本地收費電視服務牌照所載的相關條件，批准電盈媒

體的申請，在原有的傳送方式 (即以非對稱數碼用戶線路

(Asymmetr ica l  Digi ta l  Subscr iber  Line  (ADSL)傳送網絡電

視制式 ( In te rne t  P ro tocol  Televis ion( IPTV))的數碼訊號 )外，

增加新的傳送方式，以大廈內同軸電纜系統 ( In-Bui ld in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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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axia l  Cable  Dis t r ibut ion  Sys tem(IBCCDS))提供電盈媒體

的本地收費電視節目服務。  

 

       廣管局審批此項申請時，考慮了電盈媒體使用

新傳送模式提供的電視節目服務能否符合有關規定，包

括電盈媒體的服務是否在繳付收看費的情況下供公眾接

收 ;  以及電盈媒體須提供令廣管局滿意的鎖碼裝置。廣管

局的批准訂明，電盈媒體須每季向廣管局提交報告，提

供接收該服務的用戶數目、每戶收費，以及確實電盈媒

體已向有關用戶收取收看費。電盈媒體亦須以合理方式

通知所有用戶有關鎖碼裝置的安排。廣管局亦已提醒電

盈媒體在以新增的傳送方式提供服務時，須遵守其申請

時作出的陳述以及所有相關法規。  

 

投訴個案 

 廣管局亦審議了三宗投訴個案，有關個案涉及

持牌機構違反業務守則中關於節目及廣告標準的規定：  

(a )  有關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(無綫電視 )高清翡翠台於二

零一一年十月一日播放的電視節目「明珠生活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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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訴。廣管局決定向無綫電視發出警告，促請它嚴

格遵守《電視通用業務守則—節目標準》 (《電視節

目守則》 )及《電視通用業務守則—廣告標準》 (《電

視廣告守則》 )的相關條文；  

 

(b) 有關無綫電視明珠台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日播放

的電視節目「港生活‧港享受」的投訴。廣管局決

定向無綫電視發出警告，促請它嚴格遵守《電視節

目守則》及《電視廣告守則》的相關條文；以及  

 

(c) 有關無綫電視翡翠台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一日及二

十五日播放的「康業信貸快遞樓按饗樂廣告雜誌」

及「康業信貸快遞樓清咭數廣告雜誌」的投訴。廣

管局決定向無綫電視發出勸喻，促請它嚴格遵守《電

視廣告守則》的相關條文。  

 

上述個案詳情載於附錄。  

 

 廣管局知悉，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 (影視

處處長 )在二零一二年二月行使其獲授權力，處理了 160

個個案 (涉及 193 宗投訴 )，裁定其中 9 個個案 (涉及 10 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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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訴 )屬於輕微違規，106 個個案 (涉及 135 宗投訴 )屬於理

據不足，餘下 45 個個案 (涉及 48 宗投訴 )則不屬《廣播事

務管理局條例》的管轄範圍。影視處處長自二零一一年

二月至二零一二年二月以來，每月處理的投訴數字見圖

一；二零一二年二月份各類被裁定為理據不足的投訴見

圖二；而各類被裁定為輕微違規的投訴見圖三。  

           廣播事務管理局   

            秘書處  

 

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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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圖一  

二零一一年二月至二零一二年二月  

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  

每月處理的投訴數字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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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二   

二零一二年二月  

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  

裁定為理據不足的投訴  

(按投訴類別計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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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三  

二零一二年二月 

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 

裁定為輕微違規的投訴 

(按投訴類別計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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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 

個案一：二零一一年十月一日晚上七時至七時三十分在

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(無綫電視 )高清翡翠台播放的電視節

目「明珠生活」  
 

兩名公眾人士投訴電視節目「明珠生活」。投訴內容指該

節目出現過多對贊助商的品牌及產品的讚賞之詞，效果

等同廣告。  

 

調查結果  

廣播事務管理局 (廣管局 )按照既定程序，詳細考慮了投訴

個案的細節，包括投訴委員會的建議及無綫電視的陳述。

廣管局知悉有關個案資料如下：  

 

(a) 被投訴的是生活品味節目，片尾字幕清楚表明其中一

個珠寶首飾品牌為產品贊助商；  

 

(b)  在一個首飾品牌環節， ( i )經常顯著出現印在背景布置

上的贊助商名稱及標誌的鏡頭； ( i i )藝人在印有該贊助

商名稱及標誌的背景佈置前接受訪問，談論關於首飾

設計及配搭的心得；及 ( i i i )詳盡介紹贊助商的兩個首飾

系列，配以突出的產品展示鏡頭及大量讚美之詞；以

及  

 

(c) 在一個並非節目贊助商的手錶品牌的環節內 ( i )  詳盡

介紹該手錶系列； ( i i )有不少展示手錶的特寫和定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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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牌名稱清 可見；及 ( i i i )對有關手錶系列作詳細描述

和大量讚美。  

 

廣管局考慮了個案的相關資料後認為：  

 

(a) 在上述首飾品牌的環節內，有大量展示贊助商名稱及

標誌的鏡頭，無疑會令觀眾知悉所介紹的首飾為贊助

商的產品。而有關環節的表達方式，包括突出有關贊

助商名稱及標誌的鏡頭，冗長並貫穿整個環節，使人

感到牽強，亦沒有切合節目本身的編輯需要。因此，

有關環節違反了《電視通用業務守則—節目標準》(《電

視節目守則》 )第 11 章第 1 段，以及《電視通用業務

守則—廣告標準》 (《電視廣告守則》 )第 9 章第 10(a)

段有關規管間接宣傳及在節目內展示贊助商產品的條

文；以及  

 

(b) 在上述手錶品牌的環節，不必要地展示有關手錶系列

的產品，並輔以詳細描述和大量讚美之詞，過分突出

有關品牌產品，內容等同廣告，因而違反了《電視節

目守則》第 11 章第 3 段中有關規管節目不得過分突出

商業產品的條文。  

 

廣管局的裁決  

鑒於上述情況，廣管局決定向無綫電視發出警告，促請

它嚴格遵守《電視節目守則》及《電視廣告守則》的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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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條文。  

 

 

個案二：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日晚上九時三十分至十時

在無綫電視明珠台播放的電視節目「港生活‧港享受」  

 

一名公眾人士投訴電視節目「港生活‧港享受」。投訴

內容指，該節目的內容實際上與廣告雜誌無異。節目詳

盡介紹四個贊助商產品和服務，而且只是強調它們的優

點，有關的表達方式旨在照顧贊助商的利益和宣傳其業

務。  

 

調查結果  

廣管局按照既定程序，詳細考慮了投訴個案的細節，包

括投訴委員會的建議及無綫電視的陳述。廣管局知悉有

關個案資料如下：  

 

(a )  被投訴的節目是生活品味節目，片尾字幕清楚表明有

關燈飾、手錶、鞋履和銀行四個商業品牌為節目的產

品贊助商；  

 

(b)  有關燈飾品牌環節，介紹不同款式的 LED 燈泡與其優

點，以及一款附有測光儀及其他功能的流動電話應用

程式。贊助商品牌名稱只在流動電話屏幕上出現了數

次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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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 有關手錶品牌的環節介紹贊助商的活動，當中有顯示

贊助商名稱、標誌和產品系列名稱在背景布置上的鏡

頭及在藝人潛水衣上及腕錶上的多個特寫鏡頭。主持

人在贊助商陳列室內介紹潛水錶時， ( i )背景顯示牆上

的贊助商名稱和標誌； ( ii)有數個潛水錶的特寫鏡頭，

品牌名稱及／或系列名稱 ( ii i)有關於潛

水錶功能的詳細資料和稱許說話；  

 

(d)  在有關某鞋履品牌的環節中，主持人介紹贊助商旗

艦店的設計特色，以及展示店內一些鞋款，有鞋履

的特寫鏡頭，配合鞋款特點的詳盡介紹。環節內亦

報道贊助商舉辦的一場模特兒表演，有關贊助商的

名稱以設計字體在背幕、表演台上的裝飾箱，以及

嘉賓衣服上的貼紙上顯示；當時嘉賓正談及選擇鞋

履心得；以及  

 

(e) 另一環節介紹某銀行在帆船上推廣其流動銀行服務

的宣傳活動。兩名銀行代表在顯示銀行名稱的背景

布置前接受訪問，談及流動銀行的重要性和特色。

參與活動的嘉賓也有接受訪問，談論流動銀行服務

的優點。船帆上亦可見有關贊助商銀行的標誌。  

 

廣管局考慮了個案的相關資料後認為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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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有關手錶品牌的環節，包含多個特寫鏡頭在藝人身上

的潛水衣及其所戴的腕錶上的贊助商名稱或標誌；在

介紹潛水錶系列時，多個產品鏡頭均顯示贊助商的

名稱和標誌；詳細介紹該系列的技術和設計；加上

大量讚美之詞，整個贊助商產品的展示手法，令人

感到牽強，並不切合節目本身的編輯需要；  

 

(b) 在有關鞋履品牌環節中，背景布置和表演台上的裝

飾箱明顯突出贊助商的名稱，而模特兒把腳踏在有

贊助商名稱的裝飾箱上也顯得牽強；  

 

(c) 在有關銀行活動環節中，綜合訪問內容及在背景布

置和船帆顯示銀行標誌的效果，觀眾可即時將訪問

中提及有關流動銀行服務的優點與贊助商聯想在一

起，因此等同為贊助商作宣傳；    

 

(d)  以上各環節的表達手法已超越了《電視節目守則》

第 11 章第 1 段和《電視廣告守則》第 9 章第 10(a)

段有關間接宣傳及在節目內展示贊助商產品的條文；

以及  

 

(e )  有關燈飾品牌的環節的表達手法則可以接受。  

 

廣管局的裁決  

鑒於上述情況，廣管局決定向無綫電視發出警告，促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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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嚴格遵守《電視節目守則》及《電視廣告守則》中的

相關條文。  

 

 

個案三：分別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一日晚上十一時五十

六分及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晚上十一時五十五分在

無綫電視翡翠台播放的「康業信貸快遞樓按饗樂廣告雜

誌」及「康業信貸快遞樓清咭數廣告雜誌」  

  

一名公眾人士投訴「康業信貸快遞」的兩個電視廣告雜

誌，指電視台把標題中「廣告雜誌」這幾個字縮小至幾

乎看不見，又宣稱該兩個廣告雜誌是節目，刻意誤導觀

眾，混淆視聽，使他們以為該等廣告雜誌是節目。   

 

調查結果  

廣管局按照既定程序，詳細考慮了投訴個案的細節，包

括投訴委員會的建議及無綫電視的陳述。廣管局知悉有

關個案資料如下：  

 

(a )  被投訴的兩個廣告雜誌長 10 分鐘，以節目形式拍攝，

推廣某財務公司的物業貸款服務。該兩個廣告雜誌

在開始時，播出了包含「廣告雜誌」這幾個字的標

題以標明該廣播材料的性質。在廣告雜誌播出之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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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之後，分別有以下的口頭贊助聲明，即「以下節

目由提供物業貸款服務康業信貸快遞贊助」及「以

上節目由提供物業貸款服務康業信貸快遞贊助」；   

 

(d) 標題中「廣告雜誌」這幾個字字體較小，持續約三秒。

雖然在九月二十五日那集可清楚看到這幾個字，但在

九月十一日那集，因為使用淡出效果和背景顏色的影

響，這幾個字並非清晰可見；以及  

 

(e )  無綫電視表示，他們在該兩個廣告雜誌中，錯誤使用

了同一廣告商贊助的節目所用的口頭聲明，乃無心之

失。無綫電視無意誤導觀眾，並在知悉有關投訴後迅

速地糾正錯誤，把口頭聲明中的「節目」二字改為「廣

告雜誌」。   

 

廣管局考慮了個案的相關資料後認為：  

 

(a )  不正確的口頭贊助聲明會混淆所播出的材料性質，誤

導觀眾以為該兩個廣告雜誌是節目，違反《電視廣告

守則》第 3 章第 4 段的規定，有關條文訂明廣告材料

應清楚表明是廣告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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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 九月十一日那集開始時所顯示的「廣告雜誌」這幾個

字令人難以察覺，並沒有清楚指明該個以廣告形式拍

攝的廣告雜誌是廣告。此外，該兩輯廣告雜誌均沒有

在結束時指明是廣告，因此廣管局認為無綫電視違反

了《電視廣告守則》第 3 章第 5 段的規定，有關條文

訂明任何以節目形式拍攝的廣告，如其形式未能令人

即時察覺其為廣告，應在開始及結束時，以清晰可讀

的文字指明本身屬於廣告。  

 

廣管局的判決  

鑒於上述情況，廣管局決定向無綫電視發出勸喻，促請

它嚴格遵守《電視廣告守則》中的相關條文。  

 

 


